
 

  
 

 

 

行政处罚决定书 

华东监能罚字〔2026〕25号 

 

当事人：上海电力电缆工程有限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1010813304201X1 

注册地址：上海市静安区共和新路2501号 

一、违法事实和证据 

经调查核实，你单位实施了以下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： 

你单位将承揽的110千伏洲竹1549等电缆迁改工程所涉220千

伏洲海站导体拆除及恢复、气室处理及洲竹1549配合电缆耐压及

核相试验，以及220千伏春镇2B44、110千伏峰证1608、春证1G311

等电缆迁改工程所涉春证1G311电缆搬迁、电缆耐压及核相试验

等承装（修、试）电力设施业务实际交由其他单位具体实施，符

合国家能源局《出租出借承装（修、试）电力设施许可证等违法

行为认定查处规范》第九条的认定标准，违法分包承装（修、试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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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力设施业务，违反了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五条规

定。 

以上事实有相关项目合同、工作票、约谈笔录等资料为证。 

二、行政处罚的依据、种类及其履行方式和期限 

依据《承装（修、试）电力设施许可证管理办法》第三十四

条、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第六十二条规定，决定对你单位

给予警告，并处2.23万元（大写：贰万贰仟叁佰元整）人民币罚

款的行政处罚。 

请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，依据我局开具的电子

《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》上标注的缴款码，将处罚款项通过代理

银行或者电子支付系统缴至财政部中央财政专户。逾期不缴纳的，

我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%加处罚款。 

三、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

如不服本处罚决定，可在接到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国家

能源局申请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内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

起诉。 

逾期不申请复议，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，又不履行本处罚决

定的，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 

 

 

2026年2月3日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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